
剪力釘植銲於低強度鋼材 

【 2006-08-21 / 土木及結構技師 陳正平】  

  

【問】：剪力釘之材質一般採用 ASTM A108，其材料之降伏強度為 50 ksi，請 

        問降伏強度低於 50 ksi之鋼構底材是否適用？ 

 

【答】： 

    依『鋼結構極限應力設計法規範及解說』第 9.6.3(剪力釘之強度)解說中

有說明：「剪力釘之剪力強度上限為剪力釘斷面積乘以其抗拉強度。」，因此

接合剪力釘根部之鋼材之強度須與剪力釘之強度相稱。目前工程實務上所採用

之剪力釘材質 ASTM A108，其抗拉強度為 60 ksi 以上；降伏強度為 50 ksi以

上。因此可適用於 ASTM A572 Gr.50 之鋼構底材。至於是否可用於降伏強度為

36 ksi之 ASTM A36 鋼材，則因剪力釘植釘時，釘端會套上一熔接藥座陶瓷護

罩，其內徑略大於剪力釘直徑，剪力釘植釘完成後之接觸面積會大於剪力釘之

斷面積，其步驟如下： 

 

（1）將剪力釘裝入植銲槍中再插入熔接處之熔接藥座陶瓷護罩內。 

（2）扣下植銲槍之扳機，剪力釘於放電之同時被提高。 

（3）植銲槍之壓縮氣體將剪力釘壓下，使其鑽入熔融之鋼液水中。(見圖一) 

（4）待鋼液凝固後，取下植銲槍並敲除陶瓷護罩。 

 

 



 

剪力釘之植銲分成標準型及貫穿型，標準型直接將剪力釘銲在母材上，貫穿型

能貫穿鋼承鈑將剪力訂銲在母材上（如圖二及圖三）。植釘銲接完成後之外形

有擴座的現象，因此其接觸面積經擴大後可降低剪力釘與鋼構底材間之接觸應

力，故 19φ剪力釘之陶瓷護罩之內徑只要大於 22.4；22mmφ剪力釘之陶瓷護

罩之內徑只要大於 26mm，即可植銲於 ASTM A36 鋼材上。 

 

 

 

 

 



 

 

 

另外剪力釘於使用前，承商應提出剪力釘植銲於與生產構件相同材質之底材的

檢驗合格證明，檢驗項目包括拉力試驗與彎曲試驗。其中拉力試驗結果須大於

或等於剪力釘材質之機械性質。若有通過拉力試驗便可明確證明底材之適用

性。 

 

若以手銲填角銲方式銲接剪力釘於 A36鋼材時，須以相稱銲材及剪力釘之剪力

強度上限值，或設計強度(見表一)，來計算足夠之銲接尺寸，以確保剪力釘與

鋼構底材間之接觸應力尚在鋼構底材之強度範圍內。惟計算所得之銲接尺寸不

得小於表二所規定之剪力釘手銲或補銲之填角銲的最小銲接尺寸。另不論何種

情況，均須符合現場敲擊檢驗彎曲 15度後無裂縫且不脫落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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